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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４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七届十四次董事会

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５

人，实到

８

人，董事任书辉和董事王绪

祥以及董事刘传柱委托董事霍利、董事禇玉和董事刘长青以及董事王臣太委托董事梅君超、独立董事孙

永奎委托独立董事申林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公司副董事长张旭东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制定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修订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关于修订公司《经理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修订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修订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关于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关于公司参与购买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决定用自有资金购买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５６．６３％

股权，详见同日公司关联交

易公告。

公司董事

１５

人，此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获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联董事任书

辉、王绪祥、褚玉、刘传柱均已回避表决。

七、关于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将适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此议案获同意票

１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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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５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利润分配制度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和黑龙

江证监局《关于转发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黑证监上字［

２０１２

］

７

号）的有关文件

要求，公司制定了利润分配制度（征求意见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使本次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更为科学、合理，更加充分反映中小投资者的诉求，现就本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有关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

求意见，本次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将意见反馈至公司证券管理

部。

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５２５７０８ ０４５１－８２５２５７７８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５２５８７８

电子邮箱：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ｈｄ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ｍ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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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６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相关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控管理体系， 结合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自查发现的问题及中介机构的整改建议，

公司就相关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如下：

一、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规则第

３４

条增加“未尽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执行”。

二、修订公司《经理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规则第

４

条增加：“书记主持公司党组工作，协助经理管理公司常务工作。 公司副经理、纪检组长、工会

主席、总会计师和总工程师协助经理负责公司人力资源、安全生产及环保、经营、财务、燃料、煤炭、市场营

销、工程项目、基本建设、证券事务、资本运营、综合产业、纪检监察、审计和工会等工作。 公司高管各自具

体的职责及其分工由公司经理办公会确定。 ”

规则第

９

条增加：“会议一般由经理主持召开，特殊情况下可委托一名副经理主持。会议议题由经理工

作部提前一周征集，经理审定。会议应保证半数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研究议题应保证与会高级管理人

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才能决策通过，并作为办公会决议事项落实执行。 ”

规则第

１１

条原为“经理层一次性运用公司资产进行对外投资或担保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对控股、参

股企业投资；对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及委托理财等）的权限为公司上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

（含

１％

）以

下，《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由经理办公会做出决议、记录、存档并组织

实施。 处置、出让对外投资或固定资产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超过上述权限的投资或处置资产等事项，将提

交董事会审议。 ”现修订为“经理层一次性运用公司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对控股、参股

企业投资；对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及委托理财、签订重大合同等）的权限为公司上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

（含

１％

）以下，《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经理办公会做出决议、记

录、存档并组织实施。 处置、出让对外投资或固定资产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超过上述权限的投资或处置资

产等事项，将提交董事会审议。 未尽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要

求执行。 ”

三、修订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公司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一条原为“战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并于会议召开前三天

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应委托另一名委员主持会议。 ”现修订为“战略

委员会根据董事会要求或二分之一以上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会议， 并于会议召开前三天通知全体委员，

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应委托另一名委员主持会议。 ”

公司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二条原为“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例会和临时会议，例会每年至少召开

四次，每季度召开一次，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除紧急事项外，会

议召开前三天须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它一名委员（独立董

事）主持。 ”现修订为“审计委员会会议分为例会和临时会议，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审计委员会全体委

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除紧急事项外，会议召开前三天须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

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它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

公司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二条原为“提名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

的二分之一以上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除紧急事项外，会议召开前三天须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

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现修订为“提名委员会根据董事会

要求或二分之一以上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会议。除紧急事项外，会议召开前三天须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

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十三条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除紧急事项外，会议召开前三天须通知全

体委员，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现修订为“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董事会要求或二分之一以上委员会委员提议召开会议。 除紧急事项外，会议召开前

三天须通知全体委员， 会议由主任委员主持， 主任委员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 （独立董事）主

持。 ”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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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１７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购买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参与购买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所持有的中国华电集团

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发公司”）

５６．６３％

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批准，关联董事任书辉、王绪祥、褚玉、

刘传柱均已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根据其自身发展战略和区域资产整合的需要，拟转让其所持有的哈发公司

５６．６３％

股权，并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 公司此次拟收购上述股权，因其属国有资产，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对国有资产转让程序有关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须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挂牌

交易。故本次收购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产权交易所通过竞买的方式进行，且公司符合上海联合产权交

易所所列示的受让方资格条件。

此次公司参与购买上述股权构成公司与华电集团的关联交易。 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购买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董事

１５

人，参加表决的董

事

１１

人，此议案获赞成票

１１

票。 关联董事任书辉、王绪祥、褚玉、刘传柱均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

本次交易的程序合规性及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独资公司，法人代表云公民，注册资本

１２０

亿元，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成立，是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时组建的五家全国性国有独资发电企业集团之一。 主营业务为：电力生产、热

力生产和供应；与电力相关的煤炭等一次能源开发；相关专业技术服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哈发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法定代表人霍利， 注册资本

１２

，

６９９

万元， 其中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持股

５６．６３％

、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４３．３７％

。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力、热力产品及副产品

的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和开发；科技产品的推广。

哈发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１８

，

７１１ ２１

，

３２１ １８

，

９５２

负债总额

１４

，

９６５ １８

，

４６１ １８

，

４５３

所有者权益

３

，

７４６ ２

，

８５９ ４９９

营业收入

３３

，

１９６ １９

，

０３８ １９

，

４７４

营业利润

－４

，

４５６ －９３０ －３

，

３０１

净利润

－３

，

４７５ －８８７ －３

，

２４７

上述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各项数据出自哈发公司财务报表， 其余出自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审计报

告。

中国华电委托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哈发公司进行了评估， 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后哈发公司净资产为

８

，

６０７．８２

万元，中国华电拟转让的哈发公司

５６．６３％

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４

，

８７４．６１

万元，评估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值

流动资产

８

，

３７３．４５ ８

，

３８４．４４ １０．９９

长期投资

２２４．４７ ２３６．６７ １２．２０

固定资产

１０

，

３２２．０８ １２

，

３６０．４４ ２

，

０３８．３６

无形资产

１

，

２５９．５８ ４

，

８７４．１７ ３

，

６１４．５９

其它资产

８３．２７ ８３．２７ ０

资产总计

２１

，

３２０．８０ ２６

，

９９６．９５ ５

，

６７６．１５

负债总计

１８

，

４６１．４１ １８

，

３８９．１３ －７２．２８

净资产

２

，

８５９．３９ ８

，

６０７．８２ ５

，

７４８．４３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的挂牌信息，华电集团所持有的哈发公司股权的挂牌价格为

４

，

８７４．６１

万元，

挂牌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鉴于此次收购的股权实行的是挂牌竞价收购，不同于以往的协议收购，考虑到其他电力投资主体也

看好哈尔滨的热电市场，所以在收购过程中不能排除其他竞价参与方与公司竞争抢购的情况出现，成交

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或超出公司预期值，甚至无法竞得的风险。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哈发公司有利于公司实现哈尔滨地区发电供热资源整合的战略布局， 理顺和明晰产权管理关

系，规避同业竞争，推动哈发公司异地扩建项目的核准。另外，哈发公司拥有的土地位置较好，如果公司成

功收购哈发公司，将获得该土地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均遵守了回避的

原则，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董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的现象。 本次拟购买股权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其他股东

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原聘任大信会计师事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信”）为公司的年报审计机构，大信已连续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６

年，根据国务院

国资委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经与大信友好协商并征得其同意，现董事会提议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事务所”）为公司的年报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立信事务所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改制成

为国内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事务所在业务规模、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２００１

年起，立信事务所在全

国会计师事务所签发国内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量排行榜上一直保持第一。经中注协全国前百家会计师事

务所综合评价排名统计，

２０１２

年综合排名第五位，内资所第一位，综合质量排名第一位。

立信事务所现有客户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上市公司近

３００

家，

ＩＰＯ

公司

３００

余家，外商投资企业

２０００

余家，并为大型央企、国有集团、银行、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提供审

计及相关业务。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符合中国证监会、国资委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计师事

务所的更换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没有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以后

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八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公司监事

３

人，实

到

２

人，监事曹晓峰委托监事王颖秋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制定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参与购买中国华电集团哈尔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我们认为此次交易公平合理，决策程序合法，严格按市场原则进行，未发现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三、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６ ９００９３７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２

月

１０

日和

１２

月

１１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１

、本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正常履行职责，公司及有关人员未泄漏

未公开重大信息。

２

、经征询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及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均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现在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影响公司

股价的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亦未获悉本公司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在内地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本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Ａ

股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６ Ａ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０

号

Ｈ

股股票代码：

１３３６ Ｈ

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４２

，

０４０

，

７７２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３７

号）及《关于核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

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１６

号）核准，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首次公开发行

１５８

，

５４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及

３５８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超额配售

２

，

５８６

，

６００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本公

司所发行

Ａ

股股份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所发行

Ｈ

股股份（不含

超额配售部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

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并完成超额配售后，本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３

，

１１９

，

５４６

，

６００

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汇金公司”）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亦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Ａ

股股票发行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现本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即将

满一年，因此，除了汇金公司持有的股份及由汇金公司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

下简称“社保基金”）持有的

Ａ

股股份外，其余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锁定期

即将届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上市流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来源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来源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

９４２

，

０４０

，

７７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有人分别为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河北德

仁投资有限公司、天津信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证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厦信投资有限公司、华泽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及社保基金。

二、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锁定情况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限售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本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本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汇金公司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承诺：自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

Ａ

股股票发行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后，由本公司国有股股东汇金公司和宝钢

集团划转至社保基金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股份，社保基金将承继原国有股股东的禁售期义

务。

（二）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在限售期内划转社至保基金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超额配售

２

，

５８６

，

６００

股

Ｈ

股，根据《财政部关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财金函［

２０１１

］

６１

号），汇金公司与宝钢集团作为本

公司国有股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分别划转

１７４

，

３３４

股和

８４

，

３２６

股至社保基金

Ｈ

股账户，划转

的股份不再有禁售期。

除上述股份依法转持外，本次上市流通

Ａ

股股份的持有人在限售期内均履行了限售义

务，未发生股权转让行为。

（三）本次上市流通

Ａ

股股份持有人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

Ａ

股股份持有人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均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９４２

，

０４０

，

７７２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３

、有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及其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

股份类

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日期

１

汇金公司

Ａ

股

９７４

，

１７３

，

１５４ ０ ９７４

，

１７３

，

１５４ ２０１４－１２－１６

２

宝钢集团

Ａ

股

４７１

，

２１２

，

１８６ ４７１

，

２１２

，

１８６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３

河北德仁投资有限公司

Ａ

股

１２６

，

９８７

，

８０５ １２６

，

９８７

，

８０５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４

天津信商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Ａ

股

８１

，

４５４

，

８７８ ８１

，

４５４

，

８７８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５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Ａ

股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６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Ａ

股

４６

，

８６５

，

０００ ４６

，

８６５

，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７

西藏厦信投资有限公司

Ａ

股

４０

，

４２６

，

８２９ ４０

，

４２６

，

８２９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８

华泽集团有限公司

Ａ

股

３１

，

７４５

，

０００ ３１

，

７４５

，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９

北京市太极华青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１０

上海复星工业技术发展

有限公司

Ａ

股

２３

，

７８０

，

４８８ ２３

，

７８０

，

４８８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１１

国际金融公司

Ａ

股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１２

社保基金

Ａ

股

１５

，

８５４

，

０００ ５

，

１６８

，

５８６ １０

，

６８５

，

４１４

５

，

１６８

，

５８６

股于

２０１２－

１２－１７

上市流通

；

剩余

１０

，

６８５

，

４１４

股于

２０１４－

１２－１６

上市流通

合 计

１

，

９２６

，

８９９

，

３４０ ９４２

，

０４０

，

７７２ ９８４

，

８５８

，

５６８

四、关于有限售条件

Ｈ

股股份上市流通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持有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

Ｈ

股

境外股东承诺： 其持有的

Ｈ

股自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并于联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

内不转让。 本公司

Ｈ

股股票在联交所上市交易即将满一年，因此，该部分存在限售期的

６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起在联交所上市流通。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

股份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上市流通股份

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１

苏黎世保险公司

Ｈ

股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富登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Ｈ

股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中金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Ｈ

股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野村证券株式会社

Ｈ

股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５

渣打股权投资公司

Ｈ

股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６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

增

＋

减

－

）

变动后

一

、

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

，

９２６

，

８９９

，

３４０ －９４２

，

０４０

，

７７２ ９８４

，

８５８

，

５６８

其中

：

１

、

国家持股

９９０

，

０２７

，

１５４ －５

，

１６８

，

５８６ ９８４

，

８５８

，

５６８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７１

，

２１２

，

１８６ －４７１

，

２１２

，

１８６ ０

３

、

其他法人持股

４６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４６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１５８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９４２

，

０４０

，

７７２ １

，

１００

，

５８０

，

７７２

三

、

有限售条件的

Ｈ

股

６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四

、

无限售条件的

Ｈ

股

３９７

，

１０７

，

２６０ ＋６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３４

，

１０７

，

２６０

总计

３

，

１１９

，

５４６

，

６００ ３

，

１１９

，

５４６

，

６００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８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中，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关联企业中国水产总公

司发生了承修关联方渔船和部分鱼货委托关联方运输船转载等数笔关联交易。

２

、委托方中国水产总公司是我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故与该公司发生的经营性业务购成了关联交易。

３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吴

湘峰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意见。

４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５

、本次交易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企业为中国水产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企业性质：国有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单民丰胡同

３１

号，办公地点：北京市海

淀区三里河路

２１

号甘家口大厦

９

楼；法定代表人：吴湘峰；注册资本：

８５４１

万元

人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４６０２

（

４－１

）；主营业务：对外派遣各类劳

务人员，水产品批发，境内外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水产品捕捞，渔船、渔机及

渔需物资的销售，渔业技术的开发、转让服务等。

３．

交易对方企业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资产

２６２

，

２７９

万元人民币；总负

债

１１０

，

０７２

万元人民币； 所有者权益

１５２

，

２０７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３４

，

９５８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２５

，

１４４

万元人民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南成修船有限公司为承揽修船业务，与中国水产

总公司签订了《船舶修理合同》，中国水产总公司将其所属的

４

艘渔船委托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大连南成修船有限公司进行修理，预计修理费用总额为

６００

万元

人民币，截止公告日已经承修了

２

艘渔船，收取修船费用

３３４

万元人民币。

（

２

）公司分公司舟山在南美洲捕捞的鱿鱼需要运回国内销售，与中国水产

总公司签订了《鱼货转载合同》，由中国水产总公司的运输船承运，预计支付运

费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止公告日已经发生了运费

１７１

万元人民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完全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交易价

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船舶修理合同》包括：工程范围、工程价款、工程期限、工程验收、质量

保证、工程付款、速修费和滞修费等。

２

、《鱼货转载合同》包括：货物和数量、装卸货地点、过驳日期、运输价格、

转算方式等。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交易为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业务。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渔

船修理

３３４

万元人民币、鱼货转载

１７１

万元人民币。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与中国水产总公司发生的日常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决议前

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为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中国

水产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的正常生产经营

行为，并完全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交易价格，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与中国水产总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在决策

中由于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关联董事吴湘峰先生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船舶修理合同》。

４

、《鱼货转载合同》。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８

证券简称：中水渔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北京中水大厦

６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

４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湘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与中国水产总公司发生的渔船修理、 鱼货转载等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

本议案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议案关联董事吴湘峰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事前经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６３００１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

》

以及

《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华商现金增

利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

Ａ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６３００１２ ６３０１１２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４６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８６５

份额级别

华商现金增利

货币

Ａ

华商现金增利

货币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５１

，

２８１

，

８４８．３６ ３６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

９７１

，

８４８．３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７

，

０４３．６３ ７

，

２１７．００ １４

，

２６０．６３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５１

，

２８１

，

８４８．３６ ３６１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２

，

９７１

，

８４８．３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７

，

０４３．６３ ７

，

２１７．００ １４

，

２６０．６３

合计

１５１

，

２８８

，

８９１．９９ ３６１

，

６９７

，

２１７．００ ５１２

，

９８６

，

１０８．９９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０％ ０％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 －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３５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０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８％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

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

①

本次募集期间所发生与本基金有关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

费等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②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

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

０

；

③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和查询，也

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８８８０

（免长途费），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三个月开始办理，届时由

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决定并在开始办理申购、 赎回的实施日前

依照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

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鉴于“掌趣科技（股票代码：

３００３１５

）”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为合理确定“掌趣科技”股票的公允价值，华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对

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掌趣科技”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直至其

恢复活跃交易，该调整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表所示。待“掌趣科技”股票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

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基金名称

采用指数收益法估值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

净值的影响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５％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７００－８８８０

、

０１０－５８５７３３００

咨询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３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纯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７００３７ ０７００３８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４５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７

，

２４２

份额级别 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１７０

，

３１２

，

７７２．１０

？

１

，

２１３

，

６３１

，

５８３．７３ １

，

３８３

，

９４４

，

３５５．８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

（

单位

：

元

）

５７

，

３０１．６３

？

４４６

，

１４５．０３ ５０３

，

４４６．６６

募集份额

（

单

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７０

，

３１２

，

７７２．１０

？

１

，

２１３

，

６３１

，

５８３．７３ １

，

３８３

，

９４４

，

３５５．８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７

，

３０１．６３

？

４４６

，

１４５．０３ ５０３

，

４４６．６６

合计

１７０

，

３７０

，

０７３．７３ １

，

２１４

，

０７７

，

７２８．７６ １

，

３８４

，

４４７

，

８０２．４９

其中

：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０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５．８７％ ０ ０．７２％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作为本基金的发起资金

，

通过代销机构认购

，

认购费用

１

，

００６．０２

元

，

并自

《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生效之日起

，

所认购本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不低于

３

年

。

其中

：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０％ ０％ ０％

其中

：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的高级管理人

员

、

基金投资

和研究部门负

责人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其中

：

本基金

基金经理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注：上表有关比例计算说明如下，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Ａ

类基金份额总额， 合计比例计算时其分母则采用

Ａ

、

Ｃ

类基金份

额总额合计数。

３

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基金名称 持有份额总数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数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限

基金管理公司

固有资金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０．７２％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０．７２％ ３

年

基金管理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

员

基金管理公司

股东

其他

合计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０．７２％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０．７２％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本基金管

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

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本基金销售机

构的网点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

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

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

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 在基金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

１０

，

００１

，

９８１．７９

份， 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低于三

年。基金管理人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满三年后，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自身情

况决定是否继续持有，届时，基金管理人有可能赎回认购的本基金份额。另外，

基金合同生效满

３

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

２

亿元的，基金合同

自动终止，同时不得通过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基金合同期限，投资者将

面临基金合同可能终止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

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５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４３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召开。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参加表决

的董事应为

１１

名，实为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在保证董

事充分表述意见的前提下，经表决，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包头

分公司的议案。 详细内容如下：

一、设立分公司概况

为提高管理集中度，提升资产管理效率，公司拟于内蒙古包头市设立包头

分公司，办理非法人营业执照。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设立分公司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拟设立分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

性质：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营业场所：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兵工东路

７

号）

营业范围：锻造；热处理；机加；火车轴等铁路产品的生产销售；销售各种

钢材；经营本企业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产品的出口及所需设备、原辅

材料的进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

得生产经营）

负责人：李一平

上述设立情况以当地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三、拟设立分公司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设立目的

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在包头生产基地的顺利实施，为便于集中管理，统一调

配资源，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和利用率，公司拟在包头生产基地设立分公司，根

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办理非法人营业执

照。

２

、存在风险及对公司影响

设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

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分公司设立后更有利于提升公司

整体运营水平和资源使用效率，对公司无其他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